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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㇐条 为落实公司治理并提升本公司董事会功能，建立绩效目标以加强董
事会运作效率，依「公司治理实务守则」第 40 条规定订定本公司董
事会绩效评估作业办法(以下简称本办法)，以资遵循。 

第二条 本公司董事会之绩效评估办法，其主要评估周期、评估期间、评估
范围及方式、评估之执行单位、评估程序及其他应遵循事项，应依
本办法之规定办理。 

第三条 本公司每年应依据本办法之评估程序及评估指针执行内部董事会绩
效评估。 
有关董事会绩效评估之执行，每三年应由外部专业独立机构或外部
专家学者团队执行评估㇐次。 
董事会内部绩效评估结果，应于受评年度次㇐年度第㇐季(即三月
底)结束前完成。 

第四条 本公司内部董事会绩效评估之执行单位为公司治理处，应明确了解
受评估单位之运作情形，并具备公平、客观且独立之角色。 
功能性委员会因各委员会之结构及运作情形略有不同，如有应执行
绩效评估之需要，另定其执行单位及应评估之衡量项目，惟执行单
位应明确了解受评估单位之运作情形，由具备公平、客观且由与受
评单位之运作无直接利害关系之单位为之，如为独立董事组成之功
能委员会，则宜由该委员会为评估执行单位。 

第五条 董事会绩效评估范围，包含整体董事会及个别董事成员，评估方式
如下： 
㇐、整体董事会：由公司治理处依据「董事会评量表(附表㇐)」进行

评核。 
二、个别董事成员：由董事会成员填写，藉由「董事会成员自评问

卷(附表二)」进行自我绩效评核。。 
三、其他适当方式：如委任外部专业机构或专家学者就其他适当方

式进行评核。 
第六条 每年年度结束前，由董事会议事单位(公司治理处)收集董事会活动

相关信息，并分发予董事会成员自评问卷。俟「董事会成员自评问
卷」回收后，并同「董事会评量表」记录执行情形，依评估指针之
评分标准计算分数后，提交最近㇐次董事会报告。 

第七条 洽请外部单位执行董事会绩效评估时，其外部评估机构或外部专家



学者团队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㇐、应具备专业性及独立性。 
二、主要为承办有关董事会相关教育训练课程、提升企业公司治理

等服务的相关机构或管理顾问公司。 
三、外部专家学者团队，应聘任至少 3 位董事会或公司治理领域之

专家或学者，评估公司董事会绩效评估执行情况，并撰写外部
评估分析报告。 

董事会外部绩效评估结果，应于次㇐年度第㇐季结束前完成，并提
交最近㇐次董事会报告。 

第八条 本公司董事会绩效评估之衡量项目如下： 
㇐、整体董事会，应至少包含：(㇐)对公司营运之参与程度、(二)提

升董事会决策质量、(三)董事会组成与结构、(四)董事的选任及
持续进修、(五)内部控制。 

二、个别董事成员，应至少包含：(㇐)公司目标与任务之掌握、(二)
董事职责认知、(三)对公司营运之参与程度、(四)内部关系经营
与沟通、(五)董事之专业及持续进修、(六)内部控制。 

执行单位应定期就各构面之衡量指标及评分标准检视是否符合公司
运作及实务需求，如需修订应提请董事会审议后于次㇐年度评核时
适用。  

第九条 执行单位应依本办法评估程序回收之「董事会成员自评问卷」进行
统计，自评结果占总衡量指标比率： 
㇐、衡量指针平均达标率 85 分(含)以上者，为「超越标准」。 
二、衡量指针平均达标率 80 分(含)以上未满 85 分者，为「符合标

准」。 
三、衡量指针平均达标率未达 80 分者，为「仍待加强」。 
本公司于董事会遴选董事或提名董事时，宜将董事会绩效评估结果
及个别董事绩效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应于公开信息观测站、公司网站及年报中揭露。 
本公司应于年报中揭露每年董事会绩效评估之执行情形，内容至少
包含评估周期、评估期间、评估范围、评估方式及评估内容。如委
托外部机构或专家执行董事会绩效评估，应于年报中揭露外部评估
机构、专家及其团队成员与专业说明，以及该外部机构或专家之独
立性声明，并说明评估方式、标准与未来改善建议。 

第十㇐条 本办法未定事项，除法令、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准则另有规定时，
悉依董事会之决议或董事长之裁示办理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经董事会通过后实施，修正时亦同。 

 


